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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支持储能规模发展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10月18日，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
成都市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

 支持储能规模发展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十三）储能示范项目建设补贴

 1.支持标准

 对入选的用户侧、电网侧、电源侧、虚拟电厂储能项目，年利用小时数不低于600小时的，按照储能设施规模给予
每千瓦每年230元且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连续补贴3年。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储能系统及辅助设施应具备远程运行数据传输和接受远程调控的功能，按数字化管理要求接入到成都市储能
聚合管理平台，签订调控协议，接受电网统筹调度，以确保公用电网安全运行，并开展削峰填谷、备电、需求侧响应
、无功响应等应用。

 （3）储能系统采用的电池组件、逆变器等设备应通过国家规定的认证认可机构的检测证明，符合相关接入电网的
技术要求。额定功率大于100kW且储能时间大于15分钟的储能系统应满足《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36558-2018）要求。

 （4）申报单位对储能设施安全负有主体责任，要制定完善措施，加强安全与消防设施建设管理，降低安全风险，
保障储能设施安全运行。

 （5）申报项目需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地点变电站容量需求，合理设计储能规模。

 3.申报材料

 （1）资金申请报告。主要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代码、建设内容、建设规模、总投资及
资金来源、建设条件落实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和工程形象进度、年度基本建设资金需求等），项目立项、规划选址和
用地预审等情况，项目申报单位确保新建项目年内开工的承诺函或已开工项目工程形象进度的说明，项目申报单位对
所附材料真实性的承诺函。

 （2）市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资金申报表。

 （3）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4.项目评审

 市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电网公司等单位组织项目初审、现场复核和专家评审，择优确定支持项目。项目确定后
，电网公司与项目单位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在同等条件下确保储能系统优先接入、优先调度、优先消纳
。

 5.项目验收

 市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电网公司确认储能设施运转情况，对达到条件的支持项目发放年度补贴，同时加强储能
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效果不达标且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未能按期投运的、
疏于安全管理导致安全事故的，收回并终止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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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政策咨询

 市发改委环资处，61884049 、61886133。

 （十四）储能项目运营补贴

 1.支持标准

 对2023年至2027年7月15日期间新建投运的新型储能项目，年利用小时数不低于600小时的，按照储能设施每年实际
放电量，给予0.3元/千瓦时运营补贴，装机规模5万千瓦以下的、5万千瓦（含5万千瓦）至10万千瓦以下的、10万千瓦
（含10万千瓦）以上的项目年度最高补贴分别为5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连续补贴三年。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储能系统及辅助设施应具备远程运行数据传输和接受远程调控的功能，按数字化管理要求接入到统一平台，
签订调控协议，接受电网统筹调度，以确保公用电网安全运行，并开展削峰填谷、备电、需求侧响应、无功响应等应
用。

 （3）新型储能项目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等规定，且符合相关接入电网的技术要求。

 （4）申报单位对储能设施安全负有主体责任，要制定完善措施，加强安全与消防设施建设管理，降低安全风险，
保障储能设施安全运行。

 （5）申报项目的装机规模不低于100kW，建成后年利用小时数不低于600小时。

 3.申报材料

 （1）《成都市储能示范项目运营补贴资金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3）项目立项、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等材料；

 （4）项目运行情况有关说明材料；

 （5）未发生环境污染及安全生产事故承诺书；

 （6）诚信承诺书。

 4.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能源规划处，61885844；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电力处，61885827。

 （十六）支持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管理信息平台

 1.支持标准

 对已建成的成都市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溯源信息平台”）企业，经验收合格后（
按照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标准建设），负责溯源平台运维的企业
给予年运维费用的30%、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补贴，连续补贴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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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依法设立的成都市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建设运维企业；

 （3）按有关规定验收合格的溯源信息平台企业。

 3.申报材料

 （1）《成都市支持建设开发溯源信息平台运维补贴资金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溯源信息平台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4）溯源信息平台使用的年度接入、输出的数据资料、台账等证明材料文件；

 （5）溯源信息平台运维年费用明细表；

 （6）溯源信息平台使用的软件名称、服务采购合同、银行划拨款凭证或发票文件；

 （7）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需具二维码标识）；

 （8）诚信承诺书；

 （9）同一项目申报中央、省补助资金或申报多项市级专项资金的，申报单位应对已获得及正在申报的补助资金提
供资金拨付文件（资金拨付清单）及申报项目清单，并做专门说明。

 4.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处，61881646。

 （十七）支持废旧动力电池规模回收

 1.支持标准

 支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规模回收，经认定后，按照年度回收处理电池重量500元/吨，给予单个回收企业年度
最高100万元奖励。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上一年度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中未引起环境污染或生产安全事故；

 （3）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

 A、经成都推荐，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企业名单
；

 B、经成都推荐，列入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企
业名单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

 C、列入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企业名单的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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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待成都市正式出示范企业创建
方案后执行）。

 3.申报材料

 （1）《成都市支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规模回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资金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或四川省、成都市《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的公示名单文件；

 （4）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实际交易量的文件、发票或银行付款凭证等支撑材料；

 （5）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采购合同、出入库台账、电池检测报告；

 （6）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需具二维码标识）；

 （7）未发生环境污染及安全生产事故承诺书；

 （8）诚信承诺书；

 （9）同一项目申报中央、省补助资金或申报多项市级专项资金的，申报单位应对已获得及正在申报的补助资金提
供资金拨付文件（资金拨付清单）及申报项目清单，并做专门说明。

 4.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处，61881646。

 （十八）支持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1.支持标准

 支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规模梯次利用，经认定后，按照年度销售的合格梯次电池容量给予20元/KWh、单个
梯次利用企业年度最高100万元奖励。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上一年度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中未引起环境污染或生产安全事故；

 （3）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

 A、经成都推荐，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企业名单
；

 B、经成都推荐，列入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企
业名单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

 C、列入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企业名单的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待成都市正式出示范企业创建
方案后执行）；

 3.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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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成都市支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规模回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资金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或四川省、成都市《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的公示名单文件；

 （4）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实际交易量的文件、发票或银行付款凭证等支撑材料；

 （5）合格梯次产品销售合同，合格梯次电池容量（电量）数据、出入库记录、台账；

 （6）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需具二维码标识）；

 （7）未发生环境污染及安全生产事故承诺书；

 （8）诚信承诺书；

 （9）同一项目申报中央、省补助资金或申报多项市级专项资金的，申报单位应对已获得及正在申报的补助资金提
供资金拨付文件（资金拨付清单）及申报项目清单，并做专门说明。

 4.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处，61881646。

 （十九）支持废旧动力电池再生利用

 1.支持标准

 支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再生利用，在合规化工园区内，对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拆解破碎或锂电池废旧料进行湿
法、火法冶炼等再生利用企业，经认定后，按年度废旧动力电池(废旧电池料）采购金额的5%给予再生利用企业年度
最高100万元奖励。

 2.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上一年度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中未引起环境污染或生产安全事故；

 （3）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

 A、经成都推荐，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企业名单
；

 B、经成都推荐，列入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企
业名单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

 C、列入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企业名单的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待成都市正式出示范企业创建
方案后执行）；

 3.申报材料

 （1）《成都市支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规模回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资金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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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或四川省、成都市《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示范企业》回收服务、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示范的公示名单文件；

 （4）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实际交易量的文件、发票或银行付款凭证等支撑材料；

 （5）电池拆解、再生设备、装置及系统的采购合同、功能说明书。（再生湿法企业提供萃取系统、废碱液再生系
统、废气净化成套装置等反应再生工艺的生产设备台账；再生火法企业提供高温热解炉成套设备台账）；

 （6）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需具二维码标识）；

 （7）未发生环境污染及安全生产事故承诺书；

 （8）诚信承诺书；

 （9）同一项目申报中央、省补助资金或申报多项市级专项资金的，申报单位应对已获得及正在申报的补助资金提
供资金拨付文件（资金拨付清单）及申报项目清单，并做专门说明。

 （同一年度、同时申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规模回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资金的，按照就高原则只支持一项。）

 4.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处，6188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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